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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环文〔2019〕76 号

郑州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印发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

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、航空港区生态环境局,各机动车环保检验

机构：

现将《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考核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19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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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考核实施方案

为加强我市机动车污染防治，规范机动车环保检验行为，

建立公平、规范、有序的机动车环保检验市场。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关于

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环

规大气〔2016〕2 号）和机动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考核实施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全市所有已联网运行的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环

检机构”）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依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、检测标准和技术规范，

对环检机构检测设备、检测操作、质量保证、业务管理等方面，

制定《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考核记分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记

分细则》），并作为环检机构考核内容。

考核内容分否决性指标、较严重指标和一般性指标。具体

内容见《记分细则》。

根据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管理要求和实际情况，可以对

《记分细则》的各记分项进行调整，并在实施前向各环检机构

通告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考核由市机动车污染监察支队（简称“支队”）具体组织实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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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记分制方式，对环检机构的各项违规及不符合相关规

范标准的行为予以记分，根据记分结果，采取相应监管措施。

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，通过现场检查、专项检查和远程监控

等方式进行考核。

四、考核时间

记分周期为一个自然年（1月 1日-12 月 31 日），总记分值

为每次每项记分的累计值，下一周期从零起计。

五、考核规定：考核结果将以《通报》形式印发各环检机

构，公布考核情况。

对环检机构考核记分累计值达到 30 分（含），支队停止与

该环检机构联网时间不少于 1周。

记分累计值达到 60 分（含），停止联网不少于 2周。

记分累计值达到 90 分（含），停止联网不少于 3周。

记分累计值达到 100 分（含），停止与联网不少于 1个月。

用低浓度标准气体对五气分析仪精度检查，分析仪的读数

与标准气的差值，绝对误差在允许的范围情况下、相对误差严

重偏离准确值时给予记分，并停止与该条检测线联网不少于 1

个工作日。

对存在否决性指标问题的检验机构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

以严肃查处。

环检机构或检测线被停止联网的，应按要求进行全面、系

统的自查、整改。

对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考核排名靠前的环检机构，予以通报

表彰。

考核结果和环检机构落实主体责任情况，逐步纳入诚信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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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管理。

考核记分须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场实施。坚持公

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公开考核政策，公正打分，现场签字

确认。考核人员不得从事影响考核公正性的行为。

六、有关规定

考核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考核记分细则

主办：市机动车污染监察支队

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19 年 4月 23 日印发


